
 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
跟 进 “ 吐 露 港 公 路 ／ 粉 岭 公 路 ／ 莲 塘 口 岸 “ 大 埔 段 道 路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 
2 0 1 6 年 第 二 次 会 议 纪 要  

 
 
日  期 ：  2 0 1 6 年 4 月 2 1 日 (星 期 四 )  
时  间 ：  上 午 1 0 时  
地  点 ：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：  

 
 刘 志 成 博 士  主 席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成 员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成 员  

 邓 铭 泰 先 生  成 员  

 胡 健 民 先 生  成 员  

 陈 凯 泳 先 生  成 员  

 曾 汉 文 先 生  成 员  

 钟 乐 展 先 生  高 级 工 程 师 2 (吐 露 港 公 路 )／ 路 政 署  

 梁 建 基 先 生  工 程 师 5 (吐 露 港 公 路 )／ 路 政 署  

 林 志 强 先 生  高 级 工 程 师 1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 张 国 威 先 生  工 程 师 5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 吴 启 文 先 生  高 级 地 政 主 任 ／ 工 程 2 (大 埔 地 政 处 )／ 地 政 总 署  

 王 志 轩 先 生  工 程 师 (大 埔 ) 3／ 运 输 署  

 陈 永 良 先 生  联 络 主 任 ( 4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冼 宝 琼 女 士  联 络 主 任 ( 5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钟 国 辉 先 生  驻 地 盘 总 工 程 师 ／ 安 诚 － 奥 雅 纳 － 博 威 联 营 顾 问 公 司  

 林 启 华 先 生  地 盘 代 表 ／ 中 国 建 筑 工 程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 

 赵 美 如 小 姐  交 通 管 理 联 络 主 任 ／ 中 国 建 筑 工 程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 

 汤 志 伟 先 生  助 理 项 目 经 理 ／ 俊 和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

 何 志 豪 先 生  地 盘 代 表 ／ 俊 和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

 陈 文 华 先 生  交 通 协 调 员 ／ 俊 和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

 黄 仲 达 先 生  驻 地 盘 总 工 程 师 ／ 艾 奕 康 有 限 公 司  

 黄 永 健 先 生  驻 地 盘 高 级 工 程 师 ／ 艾 奕 康 有 限 公 司  

 陆 志 健 先 生  驻 地 盘 工 程 师 ／ 艾 奕 康 有 限 公 司  

 陈 盟 锵 先 生  秘 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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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 假 者 ：  

 
 关 永 业 先 生  成 员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成 员  

 徐 敬 禧 先 生  成 员  

 
 
缺 席 者 ：  

 
 区 镇 桦 先 生  成 员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M H , J P  成 员  

 任 万 全 先 生  成 员  

 区 镇 濠 先 生  成 员  

 

 
I .  通 过 2 0 1 6 年 2 月 2 6 日 第 1 次 会 议 纪 要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T F L 6 / 2 0 1 6 号 )  

 
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上 次 会 议 纪 要 的 修 订 建 议 。席 上 并 无 成 员 提 出 其 他 修 订 ，

上 次 会 议 纪 要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“ 旧 政 务 司 官 邸 附 近 道 路 交 汇 处 与 粉 岭 之 间 的 吐 露 港 公 路 ／ 粉 岭 公 路 扩 阔 工

程 ” 第 二 期 (合 约 编 号 H Y / 2 0 1 2 / 0 6 )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T F L 4 / 2 0 1 6 号 )  

 
2 .  钟 乐 展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 G T F L 4 / 2 0 1 6 号 。  

 
3 .  钟 国 辉 先 生 表 示 ，按 现 时 的 施 工 进 度 ，承 建 商 预 计 九 龙 坑 行 车 天 桥 (“ C
桥 ” )将 于 本 年 8 月 初 通 车 ， 届 时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“ 土 拓 署 ” )莲 塘 ／ 香 园 围

口 岸 工 程 土 地 平 整 及 基 础 建 设 工 程 — 合 约 3 (“ 莲 塘 ／ 香 园 围 口 岸 工 程 合 约 3”)
的 承 建 商 可 根 据 其 合 约 条 款 拆 卸 跨 越 粉 岭 公 路 的 现 有 桥 头 行 车 天 桥 (“ J 桥 ”)。
然 而 ， 他 指 C 桥 的 工 程 进 度 或 会 因 不 可 预 见 的 因 素 而 受 影 响 。 为 确 保 能 如 期

拆 卸 J 桥 ，承 建 商 提 出 两 个 应 变 方 案 ：方 案 (一 )于 九 龙 坑 行 车 天 桥 实 施 单 程 交

通 管 制 ， 以 开 放 一 条 行 车 线 由 元 岭 的 村 路 驶 往 大 窝 西 支 路 ； 或 方 案 (二 )在 最

差 的 情 况 下 ， 九 龙 坑 行 车 天 桥 无 法 开 放 行 车 ， 三 村 （ 元 岭 村 、 大 窝 村 及 九 龙

坑 村 ） 车 辆 需 临 时 绕 道 经 粉 岭 公 路 南 行 到 林 锦 公 路 交 汇 处 ， 再 经 大 窝 西 支 路

去 泰 享 或 经 粉 岭 公 路 北 行 去 上 水 。 然 而 ， 他 强 调 现 时 工 程 进 展 顺 利 ， C 桥 应

可 如 期 通 车 。  

 

WGTFL-M2(21.4.2016)sc p.2 



-   3   -  

4 .  赵 美 如 女 士 利 用 简 报 向 成 员 详 细 介 绍 第 二 期 合 约 的 工 程 进 度 及 将 会 在 未

来 数 个 月 内 实 施 的 临 时 交 通 改 道 安 排 。  

 
5 .  有 成 员 请 路 政 署 就 该 两 个 应 变 方 案 咨 询 三 村 。 他 询 问 清 拆 J 桥 是 否 有 迫

切 性 ， 延 迟 清 拆 会 对 土 拓 署 有 何 影 响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应 变 方 案 (一 )车 辆 由 元 岭

前 往 泰 亨 方 向 ， 或 会 导 致 康 乐 园 十 字 路 口 交 通 挤 塞 ， 有 需 要 应 微 调 交 通 灯 系

统 以 舒 缓 造 状 况 。  

 
6 .  林 志 强 先 生 响 应 ，土 拓 署 一 直 与 路 政 署 保 持 沟 通 。他 指 根 据 合 约 上 的 条

款 ， 承 建 商 必 须 待 C 桥 通 车 后 方 可 拆 卸 J 桥 。  

 
7 .  钟 乐 展 先 生 响 应 ，路 政 署 会 适 时 就 两 个 应 变 方 案 咨 询 三 村 代 表 。他 强 调

跟 据 现 时 的 施 工 进 度 及 工 程 顾 问 的 评 估 ， 有 信 心 C 桥 可 如 期 于 8 月 初 通 车 。

此 外 ， 他 了 解 拆 卸 J 桥 是 莲 塘 ／ 香 园 围 口 岸 工 程 合 约 3 的 关 键 工 序 ， 路 政 署

和 土 拓 署 在 两 项 工 程 的 交 接 安 排 上 ， 已 预 留 约 半 个 月 的 缓 冲 时 间 以 应 付 不 可

预 见 的 因 素 发 生 ， 文 件 提 及 的 应 变 方 案 是 预 备 给 更 恶 劣 的 情 况 下 才 使 用 的 。

响 应 成 员 对 康 乐 园 十 字 路 口 交 通 挤 塞 的 关 注 ， 他 补 充 应 变 方 案 (一 )是 让 三 村

车 辆 由 元 岭 村 路 经 九 龙 坑 行 车 天 桥 前 往 泰 享 、 南 华 莆 或 上 水 ， 而 由 大 窝 或 元

岭 前 往 大 埔 或 九 龙 的 车 辆 ， 仍 可 按 照 以 往 的 路 线 经 位 于 东 铁 线 桥 底 的 行 车 道

出 粉 岭 公 路 ， 不 用 驶 经 康 乐 园 十 字 路 口 。  

 
(会 后 补 注 :  路 政 署 于 2 0 1 6 年 5 月 4 日 就 C 桥 通 车 的 安 排 及 两 个 应 变 方 案 的

建 议 咨 询 三 村 。 三 村 不 反 对 C 桥 通 车 的 安 排 及 两 个 应 变 方 案 的 建 议 ， 并 建 议

于 C 桥 通 车 或 实 施 应 变 方 案 前 进 行 足 够 的 宣 传 工 作 ， 以 便 通 知 三 村 村 民 最 新

安 排 。 )  

 
8 .  有 成 员 关 注 重 置 卓 尔 新 城 旁 的 路 口 及 扩 阔 中 心 围 路 口 这 两 项 工 程 的 进

度 。 他 指 现 时 重 置 卓 尔 新 城 旁 的 路 口 的 工 程 用 地 设 置 了 高 压 电 杆 及 私 人 的 围

墙 等 ， 政 府 应 就 此 与 南 华 莆 及 泰 亨 的 村 民 沟 通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扩 阔 中 心 围 路 口

涉 及 私 人 土 地 。 他 请 政 府 考 虑 收 地 扩 阔 该 路 口 。  

 
9 .  钟 乐 展 先 生 响 应 ，承 建 商 在 有 关 工 程 展 开 时 ，已 准 备 接 收 相 关 土 地 进 行

施 工 ， 待 地 政 总 署 清 理 并 移 交 有 关 土 地 给 路 政 署 后 ， 他 们 便 会 根 据 已 刊 宪 并

获 行 政 长 官 会 同 行 政 会 议 授 权 进 行 的 图 则 重 置 位 于 卓 尔 新 城 旁 的 路 口 。 至 于

中 心 围 路 口 ， 他 重 申 路 政 署 只 能 根 据 刊 宪 的 设 计 重 置 该 出 入 口 ， 将 其 改 为 标

准 路 口 已 超 出 了 有 关 工 程 的 范 围 。 路 政 署 已 要 求 其 工 程 顾 问 因 应 现 场 环 境 的

限 制 尽 量 建 造 一 个 寛 阔 的 出 入 口 。  

 
1 0 .  吴 启 文 先 生 响 应 ，地 政 总 署 已 于 2 0 1 4 年 1 2 月 初 完 成 收 地 的 程 序 ，该 署

在 接 获 路 政 署 的 通 知 后 便 会 清 理 土 地 ， 再 交 由 路 政 署 施 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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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钟 乐 展 先 生 补 充 ，一 般 而 言 ，政 府 刊 宪 指 令 收 回 有 关 受 影 响 土 地 后 ，地

政 总 署 会 清 理 土 地 ， 再 交 由 相 关 部 门 进 行 工 程 。 路 政 署 会 继 续 与 地 政 总 署 保

持 紧 密 联 系 ， 期 望 工 程 能 尽 快 施 工 。  

 
1 2 .  有 成 员 不 理 解 为 何 政 府 只 收 回 卓 尔 新 城 旁 的 私 人 土 地 而 不 收 回 中 心 围 出

入 口 旁 的 私 人 土 地 。他 续 指 已 致 函 运 输 及 房 屋 局 局 长 及 交 运 会 反 映 有 关 要 求 。 

 
1 3 .  有 成 员 查 询 清 理 土 地 的 程 序 。 他 希 望 路 政 署 能 尽 量 扩 阔 中 心 围 出 入 口 ，

并 就 两 个 应 变 方 案 咨 询 元 岭 村 、 大 窝 村 及 九 龙 坑 村 。  

 
 
 

I V.  莲 塘 ／ 香 园 围 口 岸 土 地 平 整 及 基 础 建 设 工 程 ─ 工 程 合 约 3(包 括 南 华 莆 与 桥 头

之 间 一 段 约 1 公 里 长 的 粉 岭 公 路 扩 阔 工 程 ) (合 约 编 号 C V / 2 0 1 2 / 0 9 )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T F L 5 / 2 0 1 6 号 )  

 
1 4 .  陆 志 健 先 生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，并 以 简 报 详 细 介 绍 工 程 进 度 、临 时 交 通 改 道

的 安 排 及 在 粉 岭 公 路 安 装 行 车 桥 预 制 造 件 的 工 作 。  

 
1 5 .  成 员 首 轮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成 员 指 题 述 工 程 有 很 多 临 时 工 序 。 他 请 承 建 商 透 过 电 邮 方 式 预 先

通 知 他 有 关 临 时 交 通 改 道 安 排 ， 及 向 他 提 供 相 关 图 则 。 他 又 请 承 建

商 派 员 定 期 向 他 讲 解 有 关 工 程 的 安 排 。  
( i i )  有 成 员 查 询 南 华 莆 一 带 因 甚 么 工 程 而 封 闭 行 车 路 。 他 建 议 承 建 商 以

实 时 传 讯 的 方 式 预 先 通 知 他 有 关 封 路 安 排 ， 及 在 封 路 范 围 附 近 张 贴

相 关 告 示 。  
( i i i )  有 成 员 请 承 建 商 在 往 后 的 会 议 提 供 简 报 的 硬 复 本 ， 方 便 了 解 有 关 工

程 。   

 
1 6 .  林 志 强 先 生 响 应 ， 土 拓 署 会 加 强 与 相 关 区 议 员 的 沟 通 。  

 
1 7 .  黄 永 健 先 生 响 应 ，承 建 商 每 月 都 会 出 席 交 通 管 理 联 络 小 组 会 议 ，会 上 小

组 成 员 会 就 呈 交 的 临 时 交 通 改 道 方 案 作 出 详 细 讨 论 。 他 表 示 会 于 每 月 该 会 议

完 结 后 通 知 相 关 区 议 员 获 通 过 的 临 时 交 通 改 道 安 排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南 华 莆 一 带

正 进 行 的 渠 务 工 程 并 非 由 土 拓 署 承 办 。 对 于 有 成 员 要 求 提 供 简 报 的 硬 复 本 ，

他 会 于 往 后 的 会 议 透 过 秘 书 处 发 出 简 报 的 硬 复 本 。  

 
1 8 .  主 席 指 塘 坑 东 一 块 空 置 的 土 地 于 2 0 1 6 年 3 月 2 0 日 发 生 爆 水 管 的 事 件 ，

浸 湿 了 2 0 多 架 车 辆 。他 请 承 建 商 日 后 多 加 注 意 ，尽 量 避 免 在 地 下 铺 设 水 管 的

土 地 上 施 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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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9 .  有 成 员 感 谢 顾 问 公 司 圆 滑 地 处 理 有 关 事 件 ， 平 息 纠 纷 。  

 
 

V.  其 他 事 项  

 
2 0 .  成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 

V I .  下 次 开 会 日 期  

 
2 1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将 另 行 通 知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6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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